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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6 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 

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

核暂行办法》（地大校办发〔2015〕3 号）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现开展 2016 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

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审核范围 

1. 2012 年增列的博士生导师； 

2. 2015 年主动放弃招生资格申请博士生导师； 

3. 2015 年未通过招生资格审核的博士生导师。 

通过审核者可取得2017年-2020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资格。  

1956 年及以前出生的博士生导师不再参加博士生招生资

格审核。根据《关于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收研究生年

龄限制的通知》规定，年龄满 63 周岁，但因工作需要招收博



士生者，可提出继续招生申请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

1. 本人申请。根据《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博士生导师本

人自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博士研究

生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送至所在学院。未提出申请者视为自

动放弃 2017 年度博士生招生资格。   

2.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。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

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条件，应通过会审对申请者的申报材料进

行评议，确定通过审核的博士生导师名单。 

3.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. 3月 20日前,参加博士生招生资格审核的博士生导师需

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交到博士

点归口管理的学院。 

2. 3 月 31 日前，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审核通过的

博士生导师名单（附件 3）纸质版报送至学位办，同时提交电

子文档。  

   

联系人：  何卫华、叶静、王蕾 

联系电话：67885154     

电子信箱：xwb5154@gmail.com 

  

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研究生院 

二○一六年三月四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 

1.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暂行办法 

2.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 

3.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2016年审核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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